
华安财保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衍生品运用管理

能力建设及自评估情况—股指期货（年度披露-

20260127）
 

一、风险责任人

二、基本条件

风险责任人： 风险责任人信息披露公告

行政责任人： 周嘉伟 职务： 总裁

行政责任人类型： 授权总经理 是否履行完备的授权程序
： 是

行政责任人性别 男 行政责任人出生年月 1980-10

行政责任人学历 博士研究生 行政责任人学位 博士

行政责任人所在部门 总裁室 行政责任人入司时间 2013-09-05

行政责任人专业资质 10年以上金融保险行业工
作经历 行政责任人专业技术职务 无

专业责任人： 李博炜 职务： 权益投资部副总经理（主
持工作）

专业责任人类型： 授权的相关资产管理部门
负责人

是否履行完备的授权程序
： 是

专业责任人性别 男 专业责任人出生年月 1985-04

专业责任人学历 硕士研究生 专业责任人学位 硕士

专业责任人入司时间 2025-09-18 专业责任人所在部门 权益投资部

专业责任人专业资质 10年以上相关从业经历 专业责任人专业技术职务 无

整体评估情况：

1.公司治理结构：公司具有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已经建立
了包括股东会、董事会、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监事会、经营管理层、经营管理层下设专门委员会及各职能部
门在内的完备的公司治理架构，各层级能够各司其职、规范运作，且能保持相互制衡；建立了一系列完备规
范的议事规则和工作细则、合理有效的决策机制以及系统完整的决策评估机制。股东会是公司最高权力机构
；董事会是公司经营决策的常设机构，对股东会负责，根据章程规定及董事会议事规则履行公司管理职能
；公司董事会下设战略发展与投资管理委员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等五个专门委员会。
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在董事会授权下按照各自工作细则规定的职责权限和工作程序开展工作，并坚持诚信、
尽职、勤勉的执业精神，完成董事会赋予的任务，有效运作；公司监事会对董事会、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及经
营层履职情况进行监督；经营管理层在章程规定以及董事会授权范围内履行公司管理职能；股东会、董事会
及专门委员会按照其议事规则或工作细则履行职责。经营管理层按照《总裁工作细则》《总裁办公会议事规
则》履行职能，经营管理层下设专门委员会分别按照其议事规则履行职责。公司制定并发布各职能部门部门
职责，各部门按照相关要求履责。
2.衍生品交易业务操作、内部控制、风险管理制度：公司具有健全的衍生品交易业务操作、内部控制和风险
管理制度：公司制定《股指期货投资交易管理办法》《金融衍生品业务风险管理办法》《金融衍生品投资交
易业务问责管理办法》，相关情况如下：1）《股指期货投资交易管理办法》明确了股指期货投资交易业务各
操作环节要求。该办法同时规定了股指期货投资交易组织架构及职责、授权管理以及在期货三方协议签署、
期货开户、期货交易账号配置、资金调拨、套保额度申请、期货风控指标设置等重要环节实行双人复核制的
要求，体现内部控制要求。2）《金融衍生品业务风险管理办法》规定了公司衍生品业务风险管理方面的组织
架构和职责，投资和交易流程控制，体现风险管理相关内控要求，并规定了合作机构及交易对手管理、风险
分析、评估和应对以及监管报告等风险管理要求。3）《金融衍生品投资交易业务问责管理办法》中包括股指
期货交易主管人员和专业人员的工作守则。
3.系统建设：公司股指期货投资交易通过投资O32系统实现，并通过投资估值管理系统对股指期货投资交易业
务进行会计核算，风险管理信息系统包括恒生投资管理系统以及恒生绩效评估与风险管理系统，对公司衍生
品投资风险进行控制、评估。
4.衍生品交易专业管理人员：公司配备衍生品交易专业管理人员，包括但不限于分析研究、投资交易、财务
处理、风险控制和审计稽核等：公司权益投资部设置研究员岗、投资经理岗，交易部设置权益交易员岗，运
营部设置清算岗与核算岗，风险管理部设置风险管理岗，审计部设置审计岗，相关岗位配备相应人员负责股
指期货交易相关工作，涵盖了分析研究、投资交易、财务处理、风险控制和审计稽核等具体方面。
5.公司近两年未受到监管机构重大行政处罚



三、组织架构

行政处罚情况： 近两年无受到监管机构重大行政处罚

受托情况： 是受托参与交易

整体评估情况：

（一）董事会层面
1、公司第一届第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批准开展股指期货交易等新业务的议案》，明确批准开展包括
股指期货交易在内的投资交易业务，并明确知晓各项业务的风险。此外，《全面风险管理办法》规定开展可
能存在较大风险的业务，应确保董事会知晓业务风险，包括衍生品投资。同时，《金融衍生品业务风险管理
办法》规定董事会承担公司参与衍生品交易的最终责任，审议年度风险评估报告或衍生品业务专项风险报告
。其中年度风险评估报告应由公司首席风险管理执行官向董事会进行报告。
2、公司三届三十六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修订《华安财保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会、董事会专
门委员会和经营层决策权限及流程》（2025年修订）的议案》，明确了董事会对股东会负责并组织实施股东
会决议。经营层对董事会负责，组织实施董事会决议，并负责日常经营管理工作。董事会对经营层的工作予
以监督和考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是董事会的辅助决策机构，为董事会决策提供专业意见，就董事会专项授
权事项作出决策。根据权限设置的规定，经营层需提交董事会审批的议题或方案，涉及专门委员会的，由相
关专门委员会在董事会授权范围内做出决议，并报董事会备案；超出专门委员会授权范围的，由相关专门委
员会审议通过后再交由董事会审批；其他议题或方案则直接报董事会审批。
1）《股指期货投资交易管理办法》明确了股指期货投资交易业务各操作环节要求。该办法同时规定了总裁办
公会是公司经营管理机构，负责在权限范围内审议确定公司股指期货投资交易业务相关的制度。根据公司章
程、董事会授权等文件，股指期货投资交易业务相关制度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会等有权机构审议决策的
，应于总裁办公会审议通过后进一步提交有权机构审定。
2）《金融衍生品业务风险管理办法》规定了公司衍生品业务风险管理方面的组织架构和职责，投资和交易流
程控制，体现风险管理相关内控要求，并规定了董事会承担公司参与衍生品交易的最终责任，审议年度风险
评估报告或衍生品业务专项风险报告。其中年度风险评估报告应由公司首席风险管理执行官向董事会进行报
告。
（二）部门设置层面
1、公司设立权益投资部作为股指期货交易的投资部门、交易部作为交易部门、风险管理部、法律合规部作为
风险管理部门、运营部作为清算核算部门，以及审计部作为内部稽核部门，上述各部门分别负责股指期货交
易的投资、交易、风险管理、清算核算、内部稽核等工作。以上所有部门均为独立的一级部门，部门职责及
岗位设置无交叉重叠，具备防火墙体系，实行严格的业务分离制度，确保了投资交易、风险管理、清算核算
、内部稽核等部门独立运作。
2、上述各部门均为独立的一级职能部门，且其中前中后台部门在人员及职责、权限上相互分离、相互制约、
各司其职、协调配合。上述投资交易、风险管理、清算核算、内部稽核等部门独立运作。

投资交易部门

1

部门名称： 交易部

发文时间： 2025-04-09 文件名称（含文号）：

“华保资发〔2013〕号
003号”《关于公司部门设
置的决定》、“华保资发
〔2025〕40号”《关于华
安财保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部门职责及岗位职责
调整的通知》

岗位设置： 交易部总经理（副总经理主持工作）,权益交易员岗

2

部门名称： 权益投资部

发文时间： 2025-11-19 文件名称（含文号）：

“华保资发〔2018〕28号
”《关于公司组织架构调
整的决定》、“华保资发
〔2025〕106号”《关于调
整风险管理部、法律合规
部、综合管理部和涉及信
息披露工作部门岗位职责
的通知》

岗位设置： 投资经理（股指期货）

风险管理部门

1

部门名称： 法律合规部



发文时间： 2025-11-19 文件名称（含文号）：

“华保资发〔2018〕28号
”《关于公司组织架构调
整的决定》、“华保资发
〔2025〕106号”《关于调
整风险管理部、法律合规
部、综合管理部和涉及信
息披露工作部门岗位职责
的通知》

岗位设置： 法律合规岗

2

部门名称： 风险管理部

发文时间： 2025-11-19 文件名称（含文号）：

“华保资发〔2013〕号
003号”《关于公司部门设
置的决定》、“华保资发
〔2025〕106号”《关于调
整风险管理部、法律合规
部、综合管理部和涉及信
息披露工作部门岗位职责
的通知》

岗位设置： 组合投资及操作风险管理岗,风险管理部总经理（副总经理主持工作、总经理助理
主持工作）

清算核算部门

1

部门名称： 运营部

发文时间： 2025-04-09 文件名称（含文号）：

“华保资发〔2018〕28号
”《关于公司组织架构调
整的决定》、“华保资发
〔2025〕40号”《关于华
安财保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部门职责及岗位职责
调整的通知》

岗位设置： 核算岗,清算岗,运营部总经理（副总经理主持工作）

内部稽核部门

1

部门名称： 审计部

发文时间： 2025-11-19 文件名称（含文号）：

“华保资发〔2019〕74号
”《关于公司组织架构调
整的决定》、“华保资发
〔2025〕106号”《关于调
整风险管理部、法律合规
部、综合管理部和涉及信
息披露工作部门岗位职责
的通知》

岗位设置： 审计岗



四、专业队伍

防火墙机制：

1、公司设立权益投资部作为股指期货交易的投资部门、交易部作为交易部门、风
险管理部、法律合规部作为风险管理部门、运营部作为清算核算部门，以及审计
部作为内部稽核部门，上述各部门分别负责股指期货交易的投资、交易、风险管
理、清算核算、内部稽核等工作。以上所有部门均为独立的一级部门，部门职责
及岗位设置无交叉重叠，具备防火墙体系，实行严格的业务分离制度，确保了投
资交易、风险管理、清算核算、内部稽核等部门独立运作。
2、上述各部门均为独立的一级职能部门，且其中前中后台部门在人员及职责、权
限上相互分离、相互制约、各司其职、协调配合。上述投资交易、风险管理、清
算核算、内部稽核等部门独立运作。
3、公司发布“华保资发〔2013〕号003号”《关于公司部门设置的决定》、“华
保资发〔2018〕28号”《关于公司组织架构调整的决定》、“华保资发〔2019〕
74号”《关于公司组织架构调整的决定》分别设立权益投资部、交易部、风险管
理部、法律合规部、运营部和审计部。
公司发布“华保资发〔2022〕44号”《关于下发<华安财保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部门职责及岗位设置>的通知》“华保资发〔2023〕30号”《关于华安财保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岗位及职责调整的通知》、“华保资发〔2023〕74号”《关于华
安财保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岗位及职责调整的通知》、“华保资发〔2024〕
89号”《关于华安财保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审计部部门及岗位职责调整的通知
》、“华保资发〔2025〕8号”《关于公司法律合规部、风险管理部部门职责、岗
位设置及岗位职责调整的通知》、“华保资发〔2025〕40号”《关于华安财保资
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部门职责及岗位职责调整的通知》、“华保资发〔2025〕
106号”《关于调整风险管理部、法律合规部、综合管理部和涉及信息披露工作部
门岗位职责的通知》，明确了权益投资部、交易部、风险管理部、法律合规部、
运营部、审计部相应的部门职责及岗位设置。
公司发布“华保资发〔2021〕3号”《关于下发<华安财保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各部门岗位职责及人员配置情况>的通知》、“华保资发〔2022〕43号”《关于下
发<华安财保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各部门岗位职责>的通知》、“华保资发〔
2023〕30号”《关于华安财保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岗位及职责调整的通知》、
“华保资发〔2023〕74号”《关于华安财保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岗位及职责调
整的通知》、“华保资发〔2024〕89号”《关于华安财保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审计部部门及岗位职责调整的通知》、“华保资发〔2025〕40号”《关于华安财
保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部门职责及岗位职责调整的通知》、“华保资发〔
2025〕106号”《关于调整风险管理部、法律合规部、综合管理部和涉及信息披露
工作部门岗位职责的通知》，明确了权益投资部、交易部、风险管理部、法律合
规部、运营部和审计部相应的岗位职责和人员配置要求。
公司发布“华保资发〔2019〕77号”《关于公司各部门主要负责人聘任的决定》
、“华保资发〔2019〕97号”《关于徐梓倩女士聘任的决定》、“华保资发〔
2020〕002号”《关于部分中层干部职务任免的决定》、“华保资发〔2022〕3号
”《关于徐梓倩女士聘任的决定》、“华保资发〔2022〕56号”《关于张雅硕等
任免的决定》、“华保资发〔2024〕49号：《关于程学志等同志任免的通知》、
“华保资发〔2024〕77号”《关于丁世华等同志任免的通知》、“华保资发〔
2025〕95号”《关于李博炜等同志任免的决定》、“华保资发〔2025〕100号”《
关于吴双等同志任免的通知》，明确了权益投资部、交易部、风险管理部、法律
合规部、运营部和审计部的部门负责人员。"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整体评估情况：

公司配备的股指期货交易专业管理人员包括资产配置、投资交易、分析研究、清算核算、财务处理、风险控
制和审计稽核等人员，其中资产配置和投资交易专业人员5人，分析研究专业人员1人，清算核算专业人员2人
，财务处理专业人员1人，风险控制专业人员3人，审计稽核专业人员1人。从事资产配置和投资交易、风险控
制、清算核算等业务的专业人员均已通过期货从业人员资格考试，投资交易、风险控制和清算核算岗位人员
不存在相互兼任情况。负责人员具有5年以上期货或证券业务经验 ，业务经理具有3年以上期货或证券业务经
验。
经评估，公司符合《保险机构衍生品运用管理能力——股指期货》的要求。

专业队伍人员基本信息：

序号 姓名 岗位
是否为能力
标准要求的
专职人员

相关经验类型
是否通过期
货从业人员
资格考试

相关经验年
限

1 房晓
投资经理
（股指期货
）

否 期货或证券业务经验 已通过 12.61

2 张雅硕

交易部总经
理（副总经
理主持工作
）

否 期货或证券业务经验 已通过 9.54



五、投资规则与基本制度

3 徐梓倩

风险管理部
总经理（副
总经理主持
工作、总经
理助理主持
工作）

否 其他 已通过 13.45

4 卫西文
组合投资及
操作风险管
理岗

否 其他 已通过 10.64

5 朱云

运营部总经
理（副总经
理主持工作
）

否 其他 已通过 13.83

6 王欣宇 清算岗 否 期货或证券业务经验 已通过 4.26

7 岳慧宏 核算岗 否 其他 已通过 8.58

8 李郢 法律合规岗 否 其他 已通过 14.16

9 刘恒志
投资经理
（股指期货
）

否 期货或证券业务经验 已通过 3.55

10 廖乐一
投资经理
（股指期货
）

否 期货或证券业务经验 已通过 10.58

11 沙娅 审计岗 否 其他 已通过 3.94

12 王子轩 权益交易员
岗 否 期货或证券业务经验 已通过 8.83

13 杨延龙 权益交易员
岗 否 期货或证券业务经验 已通过 9.88

整体评估情况：



【衍生品交易管理制度】公司通过《股指期货投资交易管理办法》（华保资发〔2025〕92号）《金融衍生品
业务风险管理办法》（华保资发〔2024〕125号）《金融衍生品投资交易业务问责管理办法》（华保资发〔
2023〕104号）等制度构建公司完善、有效的衍生品交易管理制度体系，相关制度已经过公司总裁办公会审议
批准并已下发执行。
【风险对冲方案】《金融衍生品业务风险管理办法》明确投资组合首次进行衍生品交易前，投资经理应制定
风险对冲方案，提交投资部门负责人、投资部门分管领导及风险管理部门负责人审核通过后执行。目前，公
司实际业务操作中根据账户/组合的规模、投资目标和股票现货资产的特征拟定风险对冲方案，并经公司风险
管理部门审核确认，按公司制度要求完成投资部门负责人、投资部门分管领导及风险管理部门负责人审核通
过后实施执行。具体审批流程通过公司OA系统实现。
【与交易结算机构签署协议】《股指期货投资交易管理办法》明确运营部负责与交易结算机构签署协议文件
。公司当前合作的交易结算机构为中信期货、银河期货等期货公司，公司已经按照监管要求与之分别签署了
相应协议文件，并在协议中明确了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约定了包括但不限于股指期货业务的账户管理、保证
金划拨、保证金管理结算、期货交易及费用、风险控制、结算数据传输与接收、资金划拨、清算、估值等事
项，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交易业务操作制度】公司制定《股指期货投资交易管理办法》，就包括投资研究、投资决策、投资交易、
保证金管理、清算与结算处理等环节的股指期货投资交易业务全流程作出规定，流程清晰且各环节紧密衔接
，并明确了各环节中相关部门及人员的分工及责任。投资决策方面，股指期货投资交易纳入公司整体投资决
策体系，按照公司《决策授权及审批管理办法》及各年度业务授权方案进行分级授权、逐级审批。
【内部控制制度】公司制定《股指期货投资交易管理办法》及《金融衍生品业务风险管理办法》。《股指期
货投资交易管理办法》明确了股指期货投资业务的组织架构和部门职责，明确相关部门对应岗位具体履行相
关职责，以及业务全流程，确保业务操作和风险管理流程可执行。并规定在期货三方协议签署、期货开户、
期货交易账号配置、资金调拨、套保额度申请、期货风控指标设置等重要环节实行双人复核制。股指期货投
资交易指令由投资经理下达，交易员对交易指令的合规性和合理性进行检查，并相应执行交易指令，如遇差
错及异常行为，及时反馈投资经理及风险管理部门；此外，运营部门负责每日核对交易数据，如发现存在相
关交易数据差异，也需要向投资经理反馈并妥善处理，据此，股指期货相关的投资、交易、运营等关键岗位
实现了相互制衡。《金融衍生品业务风险管理办法》规定了各部门在衍生品投资交易风险管理方面的职责。
【风险管理制度】公司制定《全面风险管理办法》，明确全面风险管理是指，公司董事会、经营管理层以及
全体员工共同参与，对经营中的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法律合规风险、洗钱风险、
非法集资风险、涉刑案件风险、声誉风险、信息科技风险以及环境、社会及治理风险等各类风险，进行识别
、评估、监控、应对的全程管理。根据该定义，上述风险已涵盖衍生品交易相关风险。同时，该制度明确开
展衍生品投资等可能存在较大风险的业务，应确保董事会知晓业务风险。综上，衍生品风险管理已纳入公司
整体风险管理架构。另外，公司制定《金融衍生品业务风险管理办法》，明确衍生品业务风险管理三道防线
（即权益投资部门、固定收益投资部门、交易部门等股指期货交易前台部门作为风险管理第一道防线，风险
管理部门、法律合规部门、信用评估部门等股指期货交易中台部门作为风险管理第二道防线，审计部门作为
风险管理的第三道防线），同时在制度中对上述股指期货交易前中后台部门的职责进行了明确规定。
【问责制度】公司建立《问责管理办法》，全面规范公司问责工作规范；公司专门制定《金融衍生品投资交
易业务问责管理办法》，明确了金融衍生品投资交易业务中的问责情形和问责方式，制度中包括股指期货交
易主管人员和专业人员的工作行为守则。
相关制度均已正式发文
公司符合《保险机构衍生品运用管理能力——股指期货》的要求。

衍生品交易管理制度：

制度内容 评估结果 制度明细

问责制度 符合规定

文件名称：华安财保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金融衍生
品投资交易业务问责管理办法,
发文文号：华保资发〔2023〕104号,
发文时间：2023-12-19;
文件名称：华安财保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问责管理
办法,
发文文号：华保资发〔2025〕24号,
发文时间：2025-02-10;

风险对冲方案 符合规定

文件名称：华安财保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金融衍生
品业务风险管理办法,
发文文号：华保资发〔2024〕125号,
发文时间：2024-09-27;

风险管理制度 符合规定

文件名称：华安财保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金融衍生
品业务风险管理办法,
发文文号：华保资发〔2024〕125号,
发文时间：2024-09-27;
文件名称：华安财保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全面风险
管理办法,
发文文号：华保资发〔2025〕129号,
发文时间：2025-12-30;

内部控制制度 符合规定

文件名称：华安财保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股指期货
投资交易管理办法,
发文文号：华保资发〔2025〕92号,
发文时间：2025-08-21;
文件名称：华安财保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金融衍生
品业务风险管理办法,
发文文号：华保资发〔2024〕125号,
发文时间：2024-09-27;



六、托管机制

七、系统建设

衍生品交易业务操作制度 符合规定

文件名称：华安财保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华安保险
专户资金投资业务基础授权方案,
发文文号：华保资发〔2025〕29号,
发文时间：2025-02-20;
文件名称：华安财保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股指期货
投资交易管理办法,
发文文号：华保资发〔2025〕92号,
发文时间：2025-08-21;
文件名称：华安财保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决策授权
及审批管理办法,
发文文号：华保资发〔2023〕80号,
发文时间：2023-11-14;
文件名称：华安财保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第三方资
金投资业务授权方案,
发文文号：华保资发〔2025〕74号,
发文时间：2025-07-01;

与交易结算机构签署协议
文件 符合规定

文件名称：华安财保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股指期货
投资交易管理办法,
发文文号：华保资发〔2025〕92号,
发文时间：2025-08-21;

整体评估情况：

【整体评估情况】
公司按照监管要求，与托管行均签署了相应协议文件，明确了双方的职责和义务，约定了包括但不限于股指
期货业务的资金划拨，清算、核算估值等事项，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经评估，符合《保险机构衍生品运用管理能力标准—股指期货》的要求。
【托管机构】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分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整体评估情况：

公司建立了股指期货交易相关的信息系统，具体包括：
恒生投资交易管理系统VO3.2支持对指定组合创建套保方案，通过回归分析、时变分析、头寸计算进行合约选
择，并通过情景分析、保证金分析、历史重现分析风险，确定用于套保的股指期货情况；可以在该方案运行
期方案的各项指标作实时监控，让投资者更加准确的关注自己的方案的运行情况并适时调整现货、期货持仓
。
投资估值管理系统引入目前行业主流的资产估值与会计核算系统，该系统可无缝对接恒生交易系统，处理国
内的各交易市场包括股指期货在内的全部交易品种和不同产品形式的估值核算业务。系统完整的覆盖了投资
组合估值核算的所有价值链，系统运行稳定高效，且能够满足我司估值需求，为我司投资运营提供了保障。
通过恒生估值核算系统我司股指期货业务会计确认、计量、账务处理及财务报告符合相关规定。
风险管理与绩效评估系统采用恒生投资绩效评估与风险管理系统，主要包括风险监控与预警、绩效评估体系
、风险分析体系三大模块，支持多种金融模型，能够及时为公司提供多种风险及时有效的风险分析和绩效分
析。该系统多角度查询账户信息、账户资产、分类资产、持仓查询、历史交易查询，能够进行股指期货数据
分析，同时也支持多种数据统计分析和报表生成等功能。
公司通过中信期货、银河期货等期货商进行股指期货交易，并且与每家期货公司都同时配备主线与备线，并
定时开展灾备演练。系统上线以来，各项业务稳定运行，满足交易要求。
经评估，公司已建立股指期货交易的投资交易、会计核算和风险管理等信息系统。信息系统包括业务处理设
备、交易软件和操作系统等，并通过可靠性测试。公司符合《保险机构衍生品运用管理能力标准——股指期
货》的要求。

交易结算系统：

系统名称 恒生投资交易管理系统VO3.2

上线时间 2014-11-11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主要功能

交易结算系统采用的是恒生投资交易管理系统VO3.2，系统可以支持对股指期货交
易清算，通过日终接收期货公司对账单、交易流水等清算数据进行系统自动对账
。公司通过中信期货、银河期货等期货商进行股指期货交易，并且与每家期货公
司都同时配备主线与备线，并定时开展灾备演练。系统上线以来，各项业务稳定
运行，满足交易要求。

投资分析系统：

系统名称 恒生投资交易管理系统VO3.2



八、风险管理

上线时间 2014-11-11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主要功能

恒生投资交易管理系统VO3.2支持对指定组合创建套保方案，通过回归分析、时变
分析、头寸计算对冲资产组合风险所需的衍生品数量以进行合约选择，并通过情
景分析、保证金分析、历史重现分析风险，确定用于套保的股指期货情况；可以
在相应的套保方案运行期对方案的各项指标作实时监控，根据市场变化，更加准
确的关注套保方案的运行情况并适时调整现货、期货等衍生品持仓规模，逐步实
现担保品动态调整。

资产估值和核算系统：

系统名称 恒生估值核算系统

上线时间 2014-11-11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主要功能

资产估值和核算系统采用的是恒生资产估值与会计核算系统，该系统可无缝对接
恒生投资交易系统，处理国内各交易市场包括股指期货在内的全部交易品种和不
同产品形式的估值核算业务，系统完整的覆盖了投资组合估值核算的所有价值链
；该系统具备股指期货模块，能够满足会计确认、计量、账务处理及财务报告相
关功能并符合相关规定。系统运行稳定高效，能够满足估值需求，为我司投资运
营提供了保障。
经评估，符合《保险机构衍生品运用管理能力标准—股指期货》的要求。

风险管理信息系统：

系统名称 恒生投资绩效评估与风险管理系统

上线时间 2014-11-11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主要功能

风险管理与绩效评估系统采用恒生投资绩效评估与风险管理系统和恒生恒生投资
交易管理系统VO3.2风控模块。主要包括风险监控与预警、绩效评估体系、风险分
析体系三大模块，支持多种金融模型，能够及时为公司提供多种风险及时有效的
风险分析和绩效分析。该系统多角度查询账户信息、账户资产、衍生品分析、绩
效查询、分类资产、持仓查询、历史交易查询，能够进行股指期货的数据分析和
股指期货交易的实时风险监控。同时也支持多种数据统计分析和报表生成等功能
。
经评估，符合《保险机构衍生品运用管理能力标准—股指期货》的要求。

整体评估情况：



（一）动态风险管理机制
公司将衍生品风险纳入公司全面风险管理框架。公司制定《股指期货投资交易管理办法》对股指期货投资交
易业务全流程作出规定。
公司《金融衍生品业务风险管理办法》中明确衍生品投资风险的识别、评估和预警流程，同时明确公司建立
符合监管规定的投资管理系统和风险管理系统，支持将核心风险指标固化在系统中，并实现对衍生品交易的
实时监控和预警；明确了衍生品发生重大风险或出现性质严重、影响重大的交易违规行为、异常情况，投资
部门和交易部门应及时采取应对措施降低风险，并立即向分管领导、风险管理部报告；违规事项应同时向法
律合规部门报告。报告内容应包括事件的简要经过和影响评估、已采取和拟采取的应对措施、需要有关部门
协调和处理的有关事宜等，不得瞒报、缓报、漏报、谎报。重大风险界定标准及后续应对处置流程，按照公
司风险应对及重大风险应急管理相关规定执行。在重大风险、交易违规行为、异常情况应对结束后，相关部
门应对相关事件的发生原因进行分析，制定整改措施并实施整改，防范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
《金融衍生品业务风险管理办法》具体执行情况：1）风险管理部通过事前控制（主要包括审核股指期货对冲
方案，并根据监管及内部制度要求在032中设置股指期货风控阈值）和事中控制（包括在盘中通过O32阈值对
股指期货交易比例进行控制，对保证金情况进行预警）将核心风险指标固化在系统中，并实现对衍生品交易
的实时监控和预警；2）风险管理部独立分析套保有效性并将异常情况告知投资部门；季度编制衍生品交易报
告，内容包括投资交易情况、对冲有效性情况等。3）2025年全年，公司股指期货投资未发生公司风险应对和
重大风险管理专项制度规定的风险事件。
公司的风险管理信息系统包括恒生投资管理系统以及恒生绩效评估与风险管理系统，对公司衍生品投资风险
进行控制与评估。恒生投资管理系统可通过阈值设置实现部分事前控制和实时预警，恒生绩效评估与风险管
理系统可以协助实现衍生品交易的定期监测、评估
（二）风险预警机制
公司《金融衍生品业务风险管理办法》对风控指标动态监测、对冲有效性评估和预警机制进行规范。实操中
，风险管理部门通过投资管理系统风控阈值控制、绩效评估与风险管理系统组合分析功能，动态监测衍生品
交易相关风险控制指标，定期对衍生品风险对冲的有效性进行独立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进行风险预警或提
示。
（三）激励制度和机制
根据公司《员工绩效考核管理办法》，员工绩效考核指标由关键业绩指标、能力素质指标、风险合规指标等
构成。因此，并未简单地将股指期货交易盈亏与业务人员收入挂钩。
同时，根据员工绩效考核表，公司对股指期货业务人员考核指标未设置股指期货盈亏指标；后台及风险管理
部门的考核指标中不涉及业绩指标，上述部门员工的薪酬与交易盈亏情况不挂钩，后台及风险管理部门的人
员报酬，独立于交易盈亏情况。
（四）监督检查机制
公司《金融衍生品业务风险管理办法》已明确审计部门应当定期对衍生品交易的风险管理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检查至少包括业务合规情况、制度执行情况、人员资质情况、避险政策及有效性评估等。
公司定期对衍生品交易的风险管理情况进行监督检查，检查包括交易活动合规情况、制度执行情况、人员资
质情况、回溯衍生品买入计划与实际执行的偏差、避险政策及有效性评估等，根据检查结果编制半年和年度
审计报告。
（五）偏差回溯机制
公司《金融衍生品业务风险管理办法》已明确对于衍生品交易的风险管理情况的检查和报告内容包含回溯衍
生品买入计划与实际执行的偏差。
公司每半年回溯公司股指期货交易买入计划与实际执行的偏差，将该内容纳入半年及年度审计报告，按规定
向监管机构报告，报文号：华保资报〔2025〕129号、华保资报〔2025〕328号。
2025年度，公司按要求完成《华安财保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2024年衍生品交易专项审计报告》（华保资发
〔2025〕44号）、《华安财保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2025年上半年衍生品交易专项审计报告》（华保资发〔
2025〕102号）。

动态风险管理机制评估：

公司将衍生品风险纳入公司全面风险管理框架。公司制定《股指期货投资交易管
理办法》对股指期货投资交易业务全流程作出规定。
公司《金融衍生品业务风险管理办法》中明确衍生品投资风险的识别、评估和预
警流程，同时明确公司建立符合监管规定的投资管理系统和风险管理系统，支持
将核心风险指标固化在系统中，并实现对衍生品交易的实时监控和预警；明确了
衍生品发生重大风险或出现性质严重、影响重大的交易违规行为、异常情况，投
资部门和交易部门应及时采取应对措施降低风险，并立即向分管领导、风险管理
部报告；违规事项应同时向法律合规部门报告。报告内容应包括事件的简要经过
和影响评估、已采取和拟采取的应对措施、需要有关部门协调和处理的有关事宜
等，不得瞒报、缓报、漏报、谎报。重大风险界定标准及后续应对处置流程，按
照公司风险应对及重大风险应急管理相关规定执行。在重大风险、交易违规行为
、异常情况应对结束后，相关部门应对相关事件的发生原因进行分析，制定整改
措施并实施整改，防范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
《金融衍生品业务风险管理办法》具体执行情况：1）风险管理部通过事前控制
（主要包括审核股指期货对冲方案，并根据监管及内部制度要求在032中设置股指
期货风控阈值）和事中控制（包括在盘中通过O32阈值对股指期货交易比例进行控
制，对保证金情况进行预警）将核心风险指标固化在系统中，并实现对衍生品交
易的实时监控和预警；2）风险管理部独立分析套保有效性并将异常情况告知投资
部门；季度编制衍生品交易报告，内容包括投资交易情况、对冲有效性情况等。
3）2025年全年，公司股指期货投资未发生公司风险应对和重大风险管理专项制度
规定的风险事件。
公司的风险管理信息系统包括恒生投资管理系统以及恒生绩效评估与风险管理系
统，对公司衍生品投资风险进行控制与评估。恒生投资管理系统可通过阈值设置
实现部分事前控制和实时预警，恒生绩效评估与风险管理系统可以协助实现衍生
品交易的定期监测、评估



九、自评估结果及承诺
 

根据《关于优化保险机构投资管理能力监管有关事项的通知》及相关监管规定，我公司对保险资管公司

衍生品运用管理能力建设进行了调研论证和自我评估，经过充分论证和评估，我公司达到了该项能力的基本

要求，现按规定披露相关信息。

我公司承诺对本公告披露的及时性、内容的真实性、完整性负责。

风险对冲有效性预警机制
评估：

公司《金融衍生品业务风险管理办法》对风控指标动态监测、对冲有效性评估和
预警机制进行规范。实操中，风险管理部门通过投资管理系统风控阈值控制、绩
效评估与风险管理系统组合分析功能，动态监测衍生品交易相关风险控制指标
，定期对衍生品风险对冲的有效性进行独立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进行风险预警
或提示。

激励制度和机制评估：

根据公司《员工绩效考核管理办法》，员工绩效考核指标由关键业绩指标、能力
素质指标、风险合规指标等构成。因此，并未简单地将股指期货交易盈亏与业务
人员收入挂钩。
同时，根据员工绩效考核表，公司对股指期货业务人员考核指标未设置股指期货
盈亏指标；后台及风险管理部门的考核指标中不涉及业绩指标，上述部门员工的
薪酬与交易盈亏情况不挂钩，后台及风险管理部门的人员报酬，独立于交易盈亏
情况。

定期监督检查情况评估：

公司《金融衍生品业务风险管理办法》已明确审计部门应当定期对衍生品交易的
风险管理情况进行监督检查，检查至少包括业务合规情况、制度执行情况、人员
资质情况、避险政策及有效性评估等。
公司定期对衍生品交易的风险管理情况进行监督检查，检查包括交易活动合规情
况、制度执行情况、人员资质情况、回溯衍生品买入计划与实际执行的偏差、避
险政策及有效性评估等，根据检查结果编制半年和年度审计报告。
公司每半年回溯公司股指期货交易买入计划与实际执行的偏差，将该内容纳入半
年及年度审计报告，按规定向监管机构报告，报文号：华保资报〔2025〕129号、
华保资报〔2025〕328号。
2025年度，公司按要求完成《华安财保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2024年衍生品交易
专项审计报告》（华保资发〔2025〕44号）、《华安财保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25年上半年衍生品交易专项审计报告》（华保资发〔2025〕102号）。

回溯分析情况评估：

公司《金融衍生品业务风险管理办法》已明确对于衍生品交易的风险管理情况的
检查和报告内容包含回溯衍生品买入计划与实际执行的偏差。公司每半年回溯公
司股指期货交易买入计划与实际执行的偏差，将该内容纳入每半年及年度稽核检
查报告，按规定向监管机构报告。
公司每半年回溯公司股指期货交易买入计划与实际执行的偏差，将该内容纳入半
年及年度审计报告，按规定向监管机构报告，报文号：华保资报〔2025〕129号、
华保资报〔2025〕328号。
2025年度，公司按要求完成《华安财保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2024年衍生品交易
专项审计报告》（华保资发〔2025〕44号）、《华安财保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25年上半年衍生品交易专项审计报告》（华保资发〔2025〕102号）。


